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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非流通股股东的书面委托，编制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由公司 A股市场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协商，

解决相互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次股

权分置改革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本公

司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

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特别提示  

一、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工业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宁波纺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为国有法人股，本

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对该部分股份的处置尚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同

意。 

二、本公司持有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实施本方案涉及外资管理审批事项，

在改革方案实施前，尚需取得商务部关于股权变更事项的批复。 

三、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须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并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截至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签署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南京英特耐特电

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辉盛工贸有限公司、上海欣纺呢绒绸缎商场尚未及时

提供必备手续，以上股东持有 320,000 股非流通股，占非流通股股本的比例为 

0.11%。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上海思得贸易有限公司明确表示不愿参加本次股权分置

改革，该股东持有 50,000 股，占非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0.02%。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海南普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的非流通股

2,000,000 被质押，海南普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承诺在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前解

除该等股份的质押，此股份质押情况不会影响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中海南普林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 

除此之外，本公司其余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股份不存在被质押或冻结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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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亦不存在其他任何权属争议。 

在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召开时，若上述非流通股股东仍不能提供必备手续、或

者表示反对或不明确表示同意、或由于股份质押而不能执行对价安排，则维科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工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宁波纺织(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三方承诺按三方持有股份的比例垫付该部分股东应支付对价。若日后该等被

垫付对价的非流通股股东在办理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时，应先征得代

其支付对价的非流通股股东的同意，并由本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

的上市流通申请。 

五、股权分置改革是资本市场一项重大基础制度改革，对股价的影响具有不

确定性，二级市场价格可能出现大幅波动，使流通股股东的权益受到损失。本公

司董事会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六、本公司于 2006 年 3 月 13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已

通过《200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此分配预案已提交 2006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公

司 2005 年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公司预计本次利润分配实施的股权登记日将

在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股权登记日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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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一、改革方案要点 

(1)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以其持有的部分非流通股股份向流通股股东执行对

价安排，以取得其所持非流通股股份的上市流通权。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 股流通

股将获得 3股股份，合计 3,329.25 万股。 

(2)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

股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并按本说明书“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上市流通，流

通股股东获得的对价股份上市流通日详见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公告。 

(3)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对公司的总股本、所有者权益、每股收

益等财务指标均不产生影响。 

二、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1、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均承诺，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

承诺义务。 

2、维科集团特别承诺：现持有的维科精华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

首个交易日起12个月禁售期满后的24个月内，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出售股份

的价格不低于4.5元（当维科精华派发红股、转增股本、增资扩股、配股、派息

等情况使股份数量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时，最低减持价格相应调整）。若维科集

团违反限价减持承诺出售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份，维科集团同意登记结算公司将

出售股份所得资金划入维科精华帐户归全体股东所有； 

3、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若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以上承诺，本公司保

证依法赔偿其它股东因此而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并愿意接受证券监管部门的相

应处罚”。 

4、全体非流通股股东郑重声明：“本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本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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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日程安排 

1、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06 年 5 月 12 日 

2、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召开日：2006 年 5 月 22 日 

3、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时间：2006 年 5 月 18 日至 2006 年 5 月 22

日(期间的交易日)，每日 9:30－11:30、13:00－15:00。 

 

四、本次改革相关证券停复牌安排  

1、本公司董事会申请相关证券自 4月 24 日起停牌，最晚于 5月 8日复牌，

此段时期为股东沟通时期；  

2、本公司董事会将在 4月 28 日公告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沟通协商的

情况、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并申请公司相关证券于公告后下一交易日复牌。  

3、如果本公司董事会未能在 4月 28 日公告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本公司将

刊登公告宣布取消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并申请公司相关证券于公告后下一交易日

复牌。  

4、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自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起至改革

规定程序结束之日公司相关证券停牌。  

 

五、查询和沟通渠道  

热线电话：              (0574)87341480 87367395 

    传    真:               (0574)87279527 

    公司网址：              http://www.vekenelite.com 

电子信箱：              swj@mail.veken.com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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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本公司/维科精华 指 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维科集团 指 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维科精华的控股股东

方案/改革方案 指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具体内容见本股权分置说明书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一节 

说明书/改革说明书 指 维科精华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相关股东会议 指 指维科精华因实施股权分置改革而召开的A股市场

相关股东会议 

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

日 

指 2006 年 5 月 12 日，于该日收盘后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将有权参加公司相关股东会议 

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 指 指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表决通过后，与登记结算

机构协商确定的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在该日收盘

后登记在册的公司流通股股东有权按照表决通过

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流通权对价，具体日期将

在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公告中确定 

宁波市国资委 指 宁波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证券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保荐机构/金信证券 指 金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律师 指 浙江和义律师事务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业务操作指引》 指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 

《涉及外资管理有关问

题的通知》 

指 《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涉及外资管理有关

问题的通知》 

《国有股股权管理通知》 指 《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国有股股权管理

有关问题的通知》 

 6



维科精华股权分置改革文件之                                维科精华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订稿） 

《国有股股权管理审核

程序的通知》 

指 《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国有股股权管理

审核程序有关事项的通知》 

             

                            

 7



维科精华股权分置改革文件之                                维科精华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订稿） 

一、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一)基本情况 

       公司法定名称：          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NINBO VEKEN ELITE GROUP CO., LTD. 

       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股票简称：              维科精华 

       股票代码：              600152 

       法定代表人:             周永国 

       公司注册时间：          1993 年 7 月 28 日 

       公司注册地址：          宁波市和义路 99 号 

       办公地址:               宁波市体育场路 2号 

       邮政编码：              315016 

       电    话:               (0574)87341480 

       传    真:               (0574)87279527 

       公司网址：              http://www.vekenelite.com. 

       电子信箱：              swj@mail.veken.com 

公司经营范围：纱、线、带制品、床上用品、家纺织品、针织品、装饰布、

医用敷料的制造、加工(制造加工限另地经营)；实业项目投资，纺织设备租赁；

百货的批发、零售、代购代销；仓储。主要产品：纱、线、带制品、床上用品、

家纺织品、针织品、装饰布等。 

(二)主要财务指标和会计数据 

公司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和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05 年度 2004 年度 2003 年度 

主营业务收

入(元) 

2,559,417,592.82 1,984,127,012.16 1,545,859,695.39 

利润总额

(元) 

58,523,228.95 85,949,448.37 104,048,606.89 

净利润(元) 32,651,257.91 50,374,986.65 47,037,10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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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元) 1,874,089,722.86 1,678,344,823.65 1,486,999,725.72 

股东权益

(元) 

711,998,612.97 694,137,582.28 660,019,961.32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48,105,272.57 154,847,431.48 155,705,669.05 

每股收益

(元) 

0.1113 0.1716 0.1603 

净资产收益

率(%) 

4.59 7.26 7.13 

资产负债率

(母公司口

径,%) 

48.94 45.86 37.70 

   

(三)股份公司设立以来利润分配情况 

日期 分红方案 

2006 年度 预案：每 10 股派 0.60 元(含税) 

2005 年度 每 10 股派 0.60 元(含税) 

2004 年度 每 10 股派 0.60 元(含税) 

2003 年度 每 10 股派 0.50 元(含税) 

2002 年度 每 10 股派 1.00 元(含税) 

2001 年度 每 10 股派 1.00 元(含税) 

2000 年度 不分配 

1999 年度 每 10 送 4 股转 6 股 

1998 年度 每 10 派 1.5 元(含税) 

1997 年度 每 10 股派 2.5 元(含税) 

1996 年度 每 10 股派 2.5 元(含税) 

1995 年度 每 10 股派 3.5 元(含税) 

1994 年度 每 10 股派 3.0 元(含税) 

 

(四)股份公司设立以来历次融资情况 

1、1998 年 5 月，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1998)117 号文批准，本公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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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民币普通股 4500 万股，每股发行价 4.5 元，募集资金总额 20250 万元。 

2、2000 年 7 月，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0]92 号文核准，本公司实施

2000 年度配股，以 1999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36,184,600 股为基数，配股比例

为 10:3，实际配售股份 21,125,000 股，每股发行价 7元，募集资金总额 14787.50

万元。 

 

(五)公司目前的股本结构 

项 目 股份数额 (股) 比例(%) 

一、未上市流通股份   

国有法人股 156,519,200 53.33 

外资股 7,800,000 2.66 

社会法人股 18,200,000 6.20 

未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182,519,200 62.19 

二、上市流通股份   

人民币普通股 11,097,500 37.81 

已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11,097,500 37.81 

三、股份总数 293,494,200 100.00 

 

二、股份公司设立以来股本结构的形成及历次变动情况 

(一)定向募集设立本公司 

1993 年 7 月，公司原名为宁波敦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经宁波市经济体制

改革办公室[甬体改(1993)44 号]文《关于同意组建宁波敦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批复》批准，由宁波线带集团公司独家发起，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

公司。公司于 1993 年 7 月 28 日在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取得了注册

号 14406954-1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总股本 4,500 万元。 

（二） 股本扩张 

1996 年 3 月，经公司第四次股东大会决议，并经宁波市体改委甬体改

[1996]42 号文批准，以 4,500 万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配 1.421 的比例向全体股

东配股。本次配股后公司股份总数扩大到 7014.2 万股。 

1997 年 4 月，按公司第五次股东大会决议并经宁波市体改委[甬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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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14 号]文批准，公司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10 股转增 3 股，公司股

本总额扩大 9118.46 万股，其中： 

股份种类 股份(万股) 股权比例(%) 

国家股 4730.96 51.88% 

法人股 4062.50 44.55% 

内部职工股 325 3.57% 

合计 9118.46 100% 

 

  （三）发行上市 

1998 年 5 月 25 日，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字[1998] 117

号文和证监发字[1998]118 号文批准，向社会公众发行每股面值为 1.00 元人民

币的普通股股票 4,500 万股。本次发行后，本公司总股本为 13,618.46 万股,其

中: 

股份种类 股份(万股) 股权比例(%) 

国家股 4730.96 34.74% 

法人股 4062.50 29.83% 

内部职工股 325 2.39% 

社会公众股 4,500 33.04% 

合计 13,618.46 100% 

 

（四）股权转让 

1998 年 12 月 15 日，根据宁波纺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宁波国际信托投

资公司签订的法人股转让协议，宁波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募集

法人股 195 万股转让给宁波纺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性质为社会法人股。 

1999 年 7 月 26 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批准，维科集团与宁波纺织(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受让后者持有的本公司(原宁波敦煌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国家股 4,025.96 万股，股权性质转为国有法人股，占总股份的

29.56%。 

（五）送股和转增股本 

2000 年 3 月，根据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 1999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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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18.46 万股为基础，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 4 股，同时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每 10 股转增 6 股，分别增加股本 5,447.384 万股和 8,171.076 万股，公司总股

本增至 27,236.92 万股。 

（六）配股 

2000 年 8 月，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2000)92 号文批准，以 1998 年 6 月

9 日上市时总股本 13,618.46 万股为基数，按 10：3 的比例向全体股东进行配售，

实际配售 2,112.50 万股,其中控股股东维科集团以现金认购 665.00 万股，内部

职工以现金认购 97.50 万股，社会公众股股东以现金认购 1,350.00 万股。 

（七）转让股权变更为外资股比例低于 25%的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04 年 6 月，经商务部[商资二批(2004)774 号]文批准，伊藤忠商事株式会

社受让宁波华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的 780 万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66%。 

公司目前的股权结构如下： 

项 目 股份数额 (股) 比例(%) 

一、未上市流通股份   

国有法人股 156,519,200 53.33 

外资股 7,800,000 2.66 

社会法人股 18,200,000 6.20 

未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182,519,200 62.19 

二、上市流通股份   

人民币普通股 11,097,500 37.81 

已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11,097,500 37.81 

三、股份总数 293,494,200 100.00 

至本说明书签署日，公司的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三、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情况介绍 

(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介绍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为维科集团，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宁波宁兴(集团)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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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控股股东维科集团情况 

(1)维科集团基本情况 

法定注册名称：维科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宁波市和义路 99 号 

主要办公地址：宁波市和义路 99 号 

法人代表：何承命 

注册资本：15,9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纺织品价格制造、房地产开发、进出口业务等。 

(2)维科集团持有公司股份及控制公司情况 

维科集团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 87,169,2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9.70%。

1999 年 7 月，维科集团受让宁波纺织(控股)集团持有本公司的 40,259,6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9.56%。除此之外，截至本说明书签署日，维科集团所持本公

司股份没有其他转让行为，也没有受让其他股东的股份。 

(3)维科集团最近一期财务状况 

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显示，维科集团总资产

465,484.18万元，净资产120,410.96万元,2005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693,813.64

万元，净利润 6,232.86 万元。 

(4)与本公司之间互相担保、互相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维科集团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互相担保情况。 

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维科集团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互相占用资金情形。 

2、公司实际控制人宁波宁兴(集团)有限公司 

(1)宁波宁兴(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法定注册名称：宁波宁兴(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宁波市中山西路 138 号天宁大厦 28 楼 

主要办公地址：宁波市中山西路 138 号天宁大厦 28 楼 

法人代表：吕国荣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资产经营，投资咨询及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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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宁波宁兴(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及控制公司情况 

 

 

 (3) 宁波宁兴(集团)有限公司最近一期财务状况 

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显示，宁波宁兴(集团)有限

公司总资产 24,436.27 万元，净资产 15,557.86 万元,2005 年实现净利润

1,037.75 万元。 

(4)与本公司之间互相担保、互相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宁兴集团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互相担保情况。 

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宁兴集团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互相占用资金情形。 

(二)提出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及其持有公司股份的数

量、比例和有无权属争议、质押、冻结情况 

提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为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市工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宁波纺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其持有公司股份的数

量、比例如下： 

非流通股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7,169,200 29.70% 

宁波市工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1,350,000 17.50% 

宁波纺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8,000,000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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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科精华非流通股股份总数为 182,519,200 股，提出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非

流通股股东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工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宁波纺

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股份 156,519,200 股，占非流通股总数的

85.75%，超过公司非流通股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符合《管理办法》的要求。 

上述提出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权属争

议、质押及冻结情况。 

 

(三)非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数量、比例及相互之间的关联关系 

公司共有非流通股股东 25 名，其持股数量比例如下： 

非流通股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7,169,200 29.70% 

宁波市工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1,350,000 17.50% 

宁波纺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8,000,000 6.13% 

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7,800,000 2.66% 

上海南方房地产有限公司 4,280,000 1.46% 

杭州一生贸易有限公司 2,720,000 0.93%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600,000 0.89% 

宁波银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550,000 0.87% 

海南普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0 0.68% 

上海佳事达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1,080,000 0.37%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0.34% 

上海天晟投资有限公司 700,000 0.24% 

上海文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50,000 0.09% 

南京英特耐特电子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200,000 0.07% 

上海雅涛实业有限公司 200,000 0.07% 

上海家兴皮具服饰有限公司 100,000 0.03% 

南京东显电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 0.03% 

上海辉盛工贸有限公司 70,000 0.02% 

无锡梦燕制衣有限公司 50,000 0.02% 

无锡市新区金桥贸易有限公司 50,000 0.02% 

上海欣纺呢绒绸缎商场 50,000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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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思得贸易有限公司 50,000 0.02% 

镇江市聚德源科技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50,000 0.02% 

沈阳希柯瑞电子系统有限责任公

司 

50,000 0.02% 

上海天问实业有限公司 50,000 0.02% 

 

根据本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出具的声明函，宁波市工业投资有限公司和宁

波纺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均系宁波工贸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除此

之外，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非流通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非流通股股

东的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以及前六个月内买卖公

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 

根据非流通股股东的陈述和查询结果，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百分之五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的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董事会公告改革说明书的

前两日未持有公司流通股股份、前六个月内无买卖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 

 

    四、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一） 改革方案概述 

1、对价安排的形式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以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向公司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即

非流通股股东以向流通股股东送股作为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的对价。 

2、对价安排的数量 

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获送 3 股股

票，合计 3,329.25 万股。 

3、对价安排的执行方式 

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若获得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对价安排，流通股

股东所获得的股份，由登记结算公司根据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维科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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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数，按比例自动记入帐户。 

4、就表示反对或者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处理办法 

截至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签署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南京英特耐特电子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辉盛工贸有限公司、上海欣纺呢绒绸缎商场尚未及时提供

必备手续，以上股东持有 320,000 股非流通股，占非流通股股本的比例为 0.11%。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上海思得贸易有限公司明确表示不愿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该股东持有 50,000 股，占非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0.02%。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海南普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的非流通股

2,000,000 被质押，海南普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承诺在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前解

除该等股份的质押，此股份质押情况不会影响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中海南普林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 

除此之外，本公司其余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股份不存在被质押或冻结的情形，

亦不存在其他任何权属争议。 

在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召开时，若上述非流通股股东仍不能提供必备手续、或

者表示反对或不明确表示同意、或由于股份质押而不能执行对价安排，则维科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工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宁波纺织(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三方承诺按三方持有股份的比例垫付该部分股东应支付对价。若日后该等被

垫付对价的非流通股股东在办理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时，应先征得代

其支付对价的非流通股股东的同意，并由本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

的上市流通申请。 

5、对价安排执行情况表 

实施前 方案实施 实施后 

序号 
非流通股股东 

名称 股数(股) 比例(%) 支付股份(股)
其中：垫付/被

垫付股份(股)
股数(股) 比例(%) 

1 
维科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87,169,200 29.70% 15,900,139 37,587 71,231,475 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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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宁波市工业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51,350,000 17.50% 9,366,521 22,142 41,961,337 14.30% 

3 
宁波纺织（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18,000,000 6.13% 3,283,298 7,761 14,708,940 5.01% 

4 
伊藤忠商事株式

会社 
7,800,000 2.66% 1,422,763  6,377,237 2.17% 

5 
上海南方房地产

有限公司 
4,280,000 1.46% 780,695  3,499,305 1.19% 

6 
杭州一生贸易有

限公司 
2,720,000 0.93% 496,143  2,223,857 0.76% 

7 
杭州天目山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2,600,000 0.89% 474,254  2,125,746 0.72% 

8 
宁波银盛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2,550,000 0.87% 465,134  2,084,866 0.71% 

9 
海南普林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2,000,000 0.68% 364,811  1,635,189 0.56% 

10 
上海佳事达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 
1,080,000 0.37% 196,998  883,002 0.30% 

11 
中华企业股份公

司 
1,000,000 0.34% 182,405  817,595 0.28% 

12 
上海天晟投资有

限公司 
700,000 0.24% 127,684  572,316 0.20% 

13 
上海文兆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 
250,000 0.09% 45,601  204,399 0.07% 

14 

南京英特耐特电

子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200,000 0.07% 36,481 -36,481 200,000 0.07% 

15 
上海雅涛实业有

限公司 
200,000 0.07% 36,481  163,519 0.06% 

16 
上海家兴皮具服

饰有限公司 
100,000 0.03% 18,241  81,759 0.03% 

17 
南京东显电子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 0.03% 18,241  81,759 0.03% 

18 
上海辉盛工贸有

限公司 
70,000 0.02% 12,768 -12,768 70,000 0.02% 

19 
无锡梦燕制衣有

限公司 
50,000 0.02% 9,120  40,880 0.01% 

20 
无锡市新区金桥

贸易有限公司 
50,000 0.02% 9,120  40,880 0.01% 

21 
上海欣纺呢绒绸

缎商场 
50,000 0.02% 9,120 -9,120 50,000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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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上海思得贸易有

限公司 
50,000 0.02% 9,120 -9,120 50,000 0.02% 

23 

镇江市聚德源科

技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50,000 0.02% 9,120  40,880 0.01% 

24 

沈阳希柯瑞电子

系统有限责任公

司 

50,000 0.02% 9,120  40,880 0.01% 

25 
上海天问实业有

限公司 
50,000 0.02% 9,120  40,880 0.01% 

 合计 182,519,200 62.19% 33,292,500 0 149,226,700 50.84% 

 

6、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序

号 
股东名称 

所持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股) 

可上市流通时

间 

承诺的 

限售条件 

14,674,710 
T+12 个月后

12 个月内 

29,349,420 
T+24 个月后

12 个月内 

通过交易所集

中竞价交易出

售股票的价格

不低于 4.5 元

1 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1,231,475 T+36 个月后  

14,674,710 
T+12 个月后

12 个月内 

 

29,349,420 
T+24 个月后

12 个月内 

 2 宁波市工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1,961,337 T+36 个月后  

14,674,710 
T+12 个月后

12 个月内 

 

3 宁波纺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4,708,940 T+24 个月后  

4 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6,377,237 T+12 个月后  

5 上海南方房地产有限公司 3,499,305 T+12 个月后  

6 杭州一生贸易有限公司 2,223,857 T+12 个月后  

7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125,746 T+12 个月后  

8 宁波银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84,866 T+12 个月后  

9 海南普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635,189 T+12 个月后  

10 上海佳事达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883,002 T+12 个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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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817,595 T+12 个月后  

12 上海天晟投资有限公司 572,316 T+12 个月后  

13 上海文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04,399 T+12 个月后  

14 
南京英特耐特电子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200,000 T+12 个月后 

 

15 上海雅涛实业有限公司 163,519 T+12 个月后  

16 上海家兴皮具服饰有限公司 81,759 T+12 个月后  

17 
南京东显电子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81,759 T+12 个月后 

 

18 上海辉盛工贸有限公司 70,000 T+12 个月后  

19 无锡梦燕制衣有限公司 40,880 T+12 个月后  

20 无锡市新区金桥贸易有限公司 40,880 T+12 个月后  

21 上海欣纺呢绒绸缎商场 50,000 T+12 个月后  

22 上海思得贸易有限公司 50,000 T+12 个月后  

23 
镇江市聚德源科技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40,880 T+12 个月后 

 

24 
沈阳希柯瑞电子系统有限责任

公司 
40,880 T+12 个月后 

 

25 上海天问实业有限公司 40,880 T+12 个月后  

备注：假设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为 T。 

7、改革方案实施后股份结构变动表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情况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国有法人股 156,519,200 -156,519,200 0 

境内法人股 18,200,000 -18,200,000 0 

境外法人股 7,800,000 -7,800,000 0 
非流通股 

非流通股合计 182,519,200 -182,519,200 0 

国有法人股 0 +127,901,752 127,901,752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股份 境内法人股 0 +14,947,711 14,947,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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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法人股 0 +6,377,237 6,377,237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股份合计 
0 +149,226,700 149,226,700 

A 股 110,975,000 +33,292,500 144,267,500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股份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股份合计 
110,975,000 +33,292,500 144,267,500 

股份总额  293,494,200 0 293,494,200 

（二） 保荐机构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1. 支付对价的确定原则 

鉴于股权分置改革只是股权制度安排的变更，这一事件本身并没有直接为公

司和股东创造任何财富，股权分置改革前后的公司总价值和股东各自所持有股权

总价值均保持不变。 

由公司总价值不变，可得公式①： 

股权分置改革前每股流通股价值×股权分置改革前流通股股数＋股权分置

改革前每股非流通股价值×股权分置改革前非流通股股数＝股权分置改革后公

司理论股价×公司总股数 

由流通股股东持有股票价值不变，可得公式②： 

股权分置改革前每股流通股价值＝(1＋理论获送股份比例)×股权分置改革

后公司理论股价。 

2. 非流通股股份和流通股股份的计价基础 

(1)每股非流通股价值以每股净资产为基础计价 

(2)每股流通股价值以股权登记日公司A股股票若干日收盘价的平均值为基

础计价 

3. 理论对价水平的测算 

1) 流通股定价 

股权分置改革前每股流通股价值按2006年4月14日及以前的20个交易日收盘

价算术平均价格3.39元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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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流通股定价 

股权分置改革前每股非流通股价值按2005年12月31日每股净资产2.4259元

确定。 

3) 理论对价水平的测算 

股权分置改革前流通股股数和非流通股股数分别为11097.50万股和18251.92

万股，总股数为29349.42万股。 

根据公式①，可以计算得出股权分置改革后公司理论股价为2.79元/股。 

将其代入公式②，可以计算得出理论获送股份比例为0.2149，即理论上流通

股股东每10股流通股应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2.149股。 

4. 实际对价水平的确定 

考虑到股权分置改革后股票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为保障流通股股东利益，

降低流通股股东的平均持股成本，提高抗风险的能力，本次股权分置方案对价水

平确定为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获得非

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3股股份，合计 3,329.25 万股。 

5.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对公司流通股股东权益的影响 

维科精华将实施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送股水平为“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

通股获送 3 股”，高于上述理论计算所得的“每 10 股获送 2.149 股”支付对价

标准，表明维科精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设计已充分考虑了公司流通股股东

的利益。 

基于以上分析，本保荐机构认为非流通股股东为获得流通权而向流通股股东

支付的对价是合理的，充分体现了对流通股股东利益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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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非流通股股东做出的承诺事项以及为履行其承诺义务提供的保

证安排 

1. 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事项——法定承诺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做出相关法

定承诺。 

履约方式：本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以下简称“相关承诺人”)同意上海证

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上述承诺锁定期内对

相关承诺人所持原非流通股股份进行锁定，从技术上为相关承诺人履行上述承诺

义务提供保证。 

履约时间：相关承诺人的履约时间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至

各相关承诺人所持股份的锁定期期满为止。 

履约能力分析：由于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将在上述承诺锁定期内对相关承

诺人所持原非流通股股份进行锁定，相关承诺人在其相对应的锁定期内将无法通

过交易所挂牌出售该部分股份，上述措施从技术上为相关承诺人履行上述承诺义

务提供了保证，因此相关承诺人有能力履行上述承诺。 

履约风险防范对策：由于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将在上述承诺锁定期内对相

关承诺人所持原非流通股股份进行锁定，相关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的风险已得到

合理规避。 

履约担保安排：由于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将在上述承诺锁定期内对相关承

诺人所持原非流通股股份进行锁定，故承诺事项不涉及履约担保安排。 

违约责任：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若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以上承诺，

本公司保证依法赔偿其它股东因此而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并愿意接受证券监管

部门的相应处罚”。 

2. 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事项——限价减持承诺 

维科集团特别承诺：现持有的维科精华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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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日起12个月禁售期满后的24个月内，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出售股份的价

格不低于4.5元。当维科精华派发红股、转增股本、增资扩股、配股、派息等情

况使股份数量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时，最低减持价格按下述公式调整： 

送股或转增股本：P＝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P0+AK）/（1+K）； 

以上两项同时进行：P＝（P0+AK）/（1+N+K）； 

派息：P＝P0－D； 

送股或转增股本并同时派息：P＝(P0-D)/(1+N)。 

其中，N为送股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

股派息，P为调整后的价格，P0为调整前的价格。 

履约方式：维科集团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出售维科精华股份的申报价位

必须大于或等于4.5元。 

履约时间：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起12个月后的24个月

内。 

履约能力分析：由于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将在其所持原非流通股股份未达

到减持条件时对该等股份进行锁定，相关承诺人在其相对应的锁定期内将无法通

过交易所集中竞价出售该部分股份，上述措施从技术上为相关承诺人履行上述承

诺义务提供了保证，因此相关承诺人有能力履行上述承诺。 

履约风险防范对策：维科集团同意登记结算公司在其所持原非流通股股份未

达到减持条件时对该等股份进行锁定。 

履约担保安排：由于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将在其所持原非流通股股份未达

到减持条件时对该等股份进行锁定，故承诺事项不涉及履约担保安排。 

违约责任：若维科集团违反限价减持承诺出售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份，维科

集团同意登记结算公司将出售股份所得资金划入维科精华帐户归全体股东所有。 

3. 履约期间持股变动情况的信息披露方法 

在维科精华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公司全体非流通股

股东及维科精华将严格执行《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中有关改革后原非流通股出售和相关信息披露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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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准确披露公司股权变动情况。 

4. 承诺人声明 

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声明：“本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本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五、股权分置改革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一)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的现象，在一个尚未完全市场

化的股票市场中，造成了股东权利和责任的不对等，影响了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

置功能的有效发挥。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结构有密切关系，合理解决股权分置问

题，能够使股东具有统一的价值评判标准，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 

1、有利于公司形成一个统一的价值评判标准 

在一个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市场上，股价是公司经营业绩与成长性的客观反

映。在我国，由于股权分置的存在，非流通股股东无法通过公司股票上涨获得收

益，也不直接承受由于股价下跌所带来的损失，由此必然导致非流通股股东与流

通股股东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发生背离。随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非流通股

股东与流通股股东的价值取向将趋于一致，公司的股价将成为公司股东价值评判

的主要标准。 

2、有利于形成上市公司多层次的外部监督和约束机制 

股权结构是整个公司治理制度的产权基础，影响公司治理的成本和效率，亦

影响公司治理机制作用的发挥程度，进而影响公司价值。在一个统一的价值标准

下，公司价值的变化将直接关系到股东利益的实现，必然促使公司股东关注公司

治理结构，从而形成公司多层次的外部监督和约束机制。 

3、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此次股权分置改革将使公司股东之间的利益趋

于一致，有助于形成统一的价值评判标准，有助于公司采用符合国际资本市场惯

例的方式进行存量资源的整合，促进公司的良性发展；有助于形成内部、外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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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的多层次监督、约束和激励机制，公司治理结构将更加合理，从而为公司的

未来发展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二)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蔡玉华女士、梅志成先生、沈成德先生就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

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工作，符合资本市场改革的方向，解决了公司股权分

置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有利于改善公司股权结构，协同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

东的利益，有利于形成公司治理的共同利益基础，改善公司治理结构。 

本人认真审阅了公司拟提交相关股东会议审议的有关股权分置改革的方案，

认为该方案兼顾了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有利于维护市场的稳定，

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流通股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能

够统一股东的价值评判标准，形成公司多层次的外部监督和约束机制，有利于形

成对股东行为尤其是大股东行为的有效约束机制，自发形成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保

护机制。 

同时公司在方案实施过程中将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如

在审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会议上为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实

施类别表决，公司董事会安排实施征集投票权操作程序，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等。 

本人认为，实施股权分置改革将为公司今后的发展带来新的历史性机遇，股

权分置改革后，全体股东维护公司利益的积极性得到了调动，有利于公司的长远

发展。 

总之，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三公”原则，符

合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本人同意上述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针对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公司独立董事发表补充意见如下： 

“调整后的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反映了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

沟通的结果，体现了非流通股股东对流通股股东权利和意愿的尊重，因而更有利

于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有利于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推进。作为公司的

独立董事，我们认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调整的程序符合有关规定的要求，

调整方案的内容更为合理并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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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股权分置改革可能涉及的风险及相应处理方案 

1、无法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风险 

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工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宁波纺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国有法人股的处分需在本次相关股东

会议网络投票前得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存在无法及时得到批准的可

能。 

若在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开始前仍不能确定得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部门的批准，则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延期召开相关股东会议并及时发布延期公

告。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未予批准，则公司本次股

权分置改革终止。 

2、无法获得商务部批准的风险 

本公司持有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实施本方案涉及外资管理审批事项，

在改革方案实施前，尚需取得商务部关于股权变更事项的批复，能否获得商务部

的批复存在不确定性。商务部的批复进程虽不影响相关股东会议审议本次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但可能导致改革方案实施时间的推迟。如果未能取得商务部的批复，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终止。 

  3、无法获得相关股东会议批准的风险 

本次方案若要获得批准，需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若本方案涉及改革方案不能实施，维科精华仍将保持目前的股权状态、

股权结构不变。 

公司董事会将协助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积极沟通，争取对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达成一致意见。若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未通过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非流

通股股东将在三个月之后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的规定再次

委托公司董事会就股权分置改革召集相关股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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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一)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公司聘请金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聘

请浙江和义律师事务所担任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法律顾问。 

1. 保荐机构：金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1号 

联系电话：0571-87901925 

传真号码：0571-87901974 

保荐代表人：汪洋 

项目负责人：吴军 

项目主办人：庄玲峰、吴军、黄力 

2. 律师事务所：浙江和义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 宁波市灵桥路159号长春大厦8楼 

联系电话：0574－87307362 

传真号码：0574－87323742 

经办律师：陈农、朱挺炜 

 

(二)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在公司董事会公告改革说明

书的前两日持有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以及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流

通股股份的情况。 

在维科精华董事会公告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的前两日，金信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和浙江和义律师事务所未持有维科精华流通股股份，前六个月内未买卖维科精

华流通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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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荐意见结论 

在维科精华及其非流通股股东提供的有关文件和资料真实、准确、完整，相

关各方当事人全面履行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和各方承诺得以实现的前提下，金

信证券认为： 

维科精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等相关规定，体现了

“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及自愿”原则；维科精华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

股东支付的对价安排合理；相关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具有可行性；维科精华及非

流通股股东按照法律程序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股权分置改革的程序及内容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本保荐机构愿意推荐维科精华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并将履行持续督导的职

责。 

针对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金信证券发表补充保荐意见如下： 

“维科精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调整符合《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

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

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方案的调整吸纳了广大流通股股东的意见，

体现了对流通股股东的尊重，有利于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本次方案的调整并不

改变保荐机构前次发表的保荐意见书的结论。” 

 

(四)律师意见结论 

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浙江和义律师事务所发表结论意见如下： 

公司及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具备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主体资格，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不存在违反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强制性规定的情形，符合

《管理办法》、《操作指引》的有关规定，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尚待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部门对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工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宁

波纺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报的《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有效批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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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涉及外资管理审批事项，在改革方案实施前，尚需取得商务部关于股权变更

事项的批复，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尚待公司相关股东会议的审议通过。 

针对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律师发表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经调整之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内容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和《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操作指引》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宁波维科精华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改革方案的调整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操作指引》等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经调整后之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除尚待国

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及宁波维科精华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股东会议根据《上市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的程序予以审议、批准，上述方案已取得有关各方

的必要的授权。” 

 

八、其他须说明的事项 

1、公司董事会特别提请公司股东及投资者认真阅读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

关的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及相关信息披露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对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可能涉及到的风险进行理性分析，做出自我判断； 

2、股权分置改革与公司股东的利益切实相关，为维护自身权益，公司董事

会特别提请公司股东积极参与维科精华相关股东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九、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内容 

1、保荐协议；  

2、维科精华股权分置改革非流通股股东协议；  

3、有权部门对改革方案的意向性批复;  

4、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函及补充承诺函；  

5、保荐意见书及补充保荐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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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  

7、保密协议；  

8、独立董事意见函及补充意见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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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系《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

订稿）之盖章页) 

 

 

 

 

 

 

 

 

 

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6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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